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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科技發展，面對面的教學逐漸發展成遠距教學，遠距教育早

期以函授為主，其後是多媒體通訊，包含錄音帶、錄影帶、CD、VCD、

DVD、CD-ROM、廣播、電視，再接下來則是發展為數位傳輸，包含電

腦視訊、數位網路等。我國於民國 92年著作權法修正，增訂著作人

專有「公開傳輸權」。然而著作權法第 46條、第 47條、第 54條、第

55條規定，並不相對地包含有關「公開傳輸權」的合理使用規定。

有鑒於網路已是遠距教學所不可少之工具，遠距教學在教育上有其必

須性，我國著作權法立法，有必要儘速解決此一問題。 

貳、遠距教學類別及其著作權法定性 

    遠距教學依據教學的時間點是否一致及學生與老師是否有即時

雙向互動等兩個標準，可分為同步遠距教學與非同步遠距教學兩大類，

說明如下： 

一、 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指的是授課現場和遠距教學現場時間點一致，學生

和老師除面對面互動外，亦可透過遠距傳輸科技輔助進行即時雙向互

動，同步遠距教學包括虛擬教室（連線討論、視訊會議）及即時群播

等。 

（一） 虛擬教室： 

    虛擬教室即一般所謂同步遠距教學平臺，師生只要準備可以連線

至網路的電腦，就可以利用網路進行或參與課堂教學，如具有麥克風、

喇叭，師生可以即時的交談與問答（連線討論），如配備網路攝影機

（Webcam），還可以傳送影像畫面（視訊會議），功能如同一般傳統教

室。透過虛擬教室的同步遠距教學，師生可以透過網路傳送投影片畫

面、圖片、文件檔案等給參與課堂的任何人，此種方式涉及著作權法

「公開傳輸｣之行為。 

（二） 即時群播：  

    即時群播系統讓老師在一間主播教室上課，學生則在遠方的數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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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端教室上課，透過廣播系統或網路將主播教室上課現場教師所展示

之投影片畫面、圖片、文件檔案等傳送給遠端教室上課的學生觀看，

師生可以利用通訊設備即時的交談與問答。此種方式則屬著作權法

「公開播送｣之行為。 

二、 非同步遠距教學 

    非同步遠距教學指的是師生可以在各自選定的時間進行教學與

上課（教學的時間點不一致），因此學生與老師無法進行即時的雙向

互動，非同步遠距教學包括教學網頁及課程隨選等。 

（一） 教學網頁： 

    教師將教材上傳至網頁供學生於任何時間觀看，師生可以透過網

頁留言進行問答，但非即時性。教師將教材上傳至網頁構成著作權法

「公開傳輸｣之行為。 

（二） 課程隨選：  

    教師以隨選視訊(Video-On-Demand)的技術讓學生透過網路取得

教材，學生可於任何時間在電腦或網路電視上觀看，並依照個人的選

擇隨意控制上課進度，師生可以透過網頁留言進行問答，但非即時性。

教師將教材上傳至隨選視訊網頁亦構成著作權法「公開傳輸｣之行

為。 

三、 小結及預定處理方向 

    同步遠距教學相較於非同步遠距教學因時間較短暫（即時性）及

傳輸範圍較易控制（上課對象有限），對著作權人影響較小，故同步

遠距教學與非同步遠距教學之合理使用規定應可分開作不同處理。參

酌各國立法例，同步遠距教學於要件作適當限制後，可於著作權法第

46條增定合理使用規定，至於非同步遠距教學則於著作權法第 47條

第 3項增定，採法定授權制，並限制於學校及教育機構場所內始得為

之。 

參、國際公約有關教育目的合理使用之規定1 

                                                      
1節錄至「國際著作權法合理使用立法趨勢之研究」，研究主持人蕭雄淋律師、幸秋妙律師及嚴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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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伯恩公約 

   伯恩公約第 10條第 2項規定：「教學用之發行物、傳播內容或聲

音或影像錄製物，是否准許得為講示說明之目的，在該目的之正當範

圍內，利用文學著作或藝術著作，依本聯盟各會員國之法律，或各會

員國間現在或將來締結之特別協議定之，但所為利用應符合合理慣

例。」 

    依此規定，只要為了教育目的及屬於合理慣例（fair practice），

伯恩公約准許締約國以國內立法，限制著作人禁止將其著作納入教育

廣播電視節目及錄音、錄影製品之權利。依 1967年斯德哥爾摩修正

會議同意，如果國內法允許此一廣播行為，則此允許亦同樣適用於該

廣播之公開的表演。而此「教學」（teaching），包含各種等級之教學。

易言之，包含在教育機構、市立、國立學校及私立學校之教學。但單

純科學研究，不包含在本項許可使用之範圍。而所謂「教學」（teaching）

一詞之解釋，並無證據顯示，排除虛擬學習環境（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二、羅馬公約 

    羅馬公約第 15條第 1項規定：「締約國得以國內法令，就下列事

項，規定本公約保護之例外：（1）個人之使用；（2）時事報導之片斷

的使用；（3）傳播機構利用自己之設備，就自己之傳播所為簡短之錄

音；（4）專門為教育或科學研究目的之使用。 」同條第二項規定：「前

項情形，締約國仍得以國內法令規定表演人、錄音物製作人及廣播機

構之保護，與依其國內法令規定文字及美術著作的著作權保護，作相

同的限制。但有關強制授權之規定，不能牴觸本公約。」 

    第四款有關「專門為教育或科學研究目的之使用」之規定。此一

規定，羅馬公約指南，並未多作詮釋。但僅提及伯恩公約第 10條第

2項亦有類似規定，而羅馬公約第 15條第 1項之規定，乃係例示，

並非列舉。締約國仍得依第 15條第 2項規定，以國內法對其他事項

作限制。 

                                                                                                                                                        
欽律師，智慧局 98 年委託研究報告，頁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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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 

    依 TRIPS第 9條規定：「會員應遵守（1971年）伯恩公約第 1條

至第 21條及附錄之規定。但會員依本協定所享有之權利及所負擔之

義務不及於伯恩公約第 6條之 1之規定所賦予或衍生之權利。」故伯

恩公約第 10條第 2項之規定，TRIPS之成員國亦須遵守。即伯恩公

約有關著作權例外之規定，成員國當然亦須遵守。 

四、小結 

    在符合三步測試原則下，國際公約允許各國針對教學或教育目的

利用訂定合理使用規範，且可擴及至數位環境之遠距教學。 

肆、有關著作權法教育目的合理使用規定之檢討 

一、著作權法第 46條之檢討 

問題一：著作權法第 46條教育目的的合理使用是否應擴及公開播送

或公開傳輸（互動式傳輸）2？ 

（一）說明及現行法規定 

    現行著作權法第 46條之合理使用權利之對象，限於「重製」。為

因應未來遠距教學需要，我國著作權法第46條之合理使用權利對象，

有必要擴大至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 

（二）各國立法例 

    觀諸美國、日本、英國、中國大陸、韓國及德國等國有關教育目

的合理使用之規定，均允許公開傳輸，惟採取兩種不同的立法模式：

1.合理使用（不須支付補償金），限於同步遠距教學；2.合理使用（不

須支付補償金），限於教育機構場所內之同步及非同步遠距教學；3.

法定授權，包括同步及非同步遠距教學。說明如下： 

1.合理使用（不須支付補償金），限於同步遠距教學  

（1）美國著作權法第 110條第（1）項針對課堂上面對面教學的合理

                                                      
2
 未來修法後公開傳輸將限於互動式傳輸，故本文中所指涉之公開傳輸均限於互動式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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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規定即允許演出或展示他人著作3，美國著作權法第 110條

第（2）項則針對現場教學的數位網路傳輸作以下限制：（a）著

作展出之量數量，相當於現場授課課堂中使用之量；（b）對於

製作或行銷主要目的是為了在數位網路中展示或表演之著作，

不得主張 110條之合理使用；（c）傳輸對象限於該課程正式註

冊之學生；（d）採取合理措施防止接受課程之人在課堂時間之

外範圍保有或另行傳輸。  

（2）日本著作權法第 35條第 2項規定在「主會場」之授課，得向「副

會場」（公眾）同時中繼而「公眾送信」（含公開播送及公開傳

輸）。 

2.合理使用（不須支付補償金），限於教育機構場所內之同步及非同

步遠距教學 

（1）英國著作權法第 35條規定教育基構於教學目的所製作的錄製物，

得在機構場所內公開播送及公開傳輸，惟應有防護措施，不能

讓機構外接收。 

（2）中國大陸信息網路傳播權保護條例第 6條第 3款規定爲學校課

堂教學或者科學研究，向少數教學、科研人員通過信息網絡提

供少量已經發表的作品。 

3.法定授權，包括同步及非同步遠距教學 

（1）韓國著作權法第 25條第 2項包含公開播送及公開傳輸，惟須支

付補償金，但高中以下之學校不須支付補償金。 

（2）德國著作權法第 52a條第 1項包含公開播送及公開傳輸，惟須

支付補償金。且德國著作權法第 52a條第 2項規定：「預定供學

校教學使用之著作，一律須經權利人同意始得公開傳輸。電影

著作在本法施行地區之電影院開始進行通常之利用後未滿二年

以前，一律須經權利人同意始得公開傳輸。」 

（三）小結 

                                                      
3
 美國著作權法公開演出及公開展示包含網路上的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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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合理使用，無須支付補償金者如美國、日本、英國及中國大陸

等立法例，要件限制較為嚴格，通常限於同步遠距教學或機構場所內

的同步與非同步遠距教學。而採法定授權方式，須支付補償金者如德

國及韓國，其傳輸之要件，較為寬鬆，不限同步與非同步遠距教學均

可主張。 

（四）本局委託研究建議 

    認為採合理使用，無須支付補償金，可能較適於我國。蓋我國著

作權法第 47條之法定授權之補償金，限於教科書，較為單純，而教

學目的之補償金，究應如何訂定？經費從何而來？未來實務上可能將

發生困難。4 

（五）本局初步意見 

    同意委託研究建議，採合理使用，無須支付補償金，並參考美國

及日本之立法例，對於傳輸要件適當限制，使著作權法第 46條僅適

用同步遠距教學。至於非同步遠距教學之公開播送及公開傳輸，除符

合著作權法第 47條第 3項法訂授權之情形外，仍應取得授權，始得

為之。 

問題二：著作權法第 46條利用主體是否擴大？ 

（一）說明及現行法規定 

    前述伯恩公約第 10條第 2項之「教學」（teaching），在解釋上

不限於學校，現行著作權法第 46條之利用者主體，限於「依法設立

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是否有必要擴大？ 

（二）各國立法例 

    各國立法例規定不一，但至少均包含依法設立之學校及非營利教

育機構，說明如下： 

1. 利用主體不限：法國著作權法僅規定「目的」，而未規定「利用主

體」。 

                                                      
4參照「國際著作權法合理使用立法趨勢之研究」，研究主持人蕭雄淋律師、幸秋妙律師及嚴裕欽

律師，智慧局 98 年委託研究報告，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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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限於學校：中國大陸著作權法及信息網路傳憣權保護條例第 6條

第 3款限於「學校」。 

3. 限於學校及非營利教育機構 

（1） 日本著作權法第 35條第 1項為「學校或其他教育機關（以營利

為目的之設置者除外）擔任教育之人或授課之人」。 

（2） 韓國著作權法第 25條第 2項限於「依特別法（中小學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設立或者由國家或地方政府經營之教育機構」。 

4. 限於教育機構：英國著作權法第 35條限於「教育機構」。 

5. 包含政府機構、非營利進修機構以及職業訓練機構 

（1） 美國著作權法第 110條第（2）項限於「政府機構或非營利教育

機構」。 

（2） 德國著作權法第 52條 a第 1項限於「學校、高等院校、非營利

之教育與進修機構以及職業訓練機構」。 

（三）小結 

    上述教育目的公開傳輸採合理使用，無須支付補償金者如美國、

日本、英國及中國大陸等立法例，其利用主體均包含依法設立之學校

及非營利教育機構；至於採法定授權者如德國，其利用主體範圍較大，

包括非營利進修機構以及職業訓練機構。 

（四）本局委託研究建議 

    我國著作權法第 46條之利用者，至少似可擴大至「依法設立之

各級學校、教育機構及其擔任教學之人」。至於是否擴大至「政府機

構」、「非營利之教育與進修機構以及職業訓練機構」，可再作政策考

量。本文認為，如果對教育目的之公開傳輸，採法定授權方式，則可

擴大至「進修機構以及職業訓練機構」，並且須有一定的防止複製和

監控機制。然而如果對公開傳輸，採合理使用制度，對權利人無須支

付補償金，不宜擴大至「進修機構以及職業訓練機構」。5 

                                                      
5參照「國際著作權法合理使用立法趨勢之研究」，研究主持人蕭雄淋律師、幸秋妙律師及嚴裕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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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局初步意見 

    同意委託研究建議，惟教育機構應限非營利，避免範圍過大，我

國著作權法第 46條之利用者，可擴大至「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非

營利教育機構及其擔任教學之人」。 

著作權法第 46條具體建議修正條文 

本局建議條文 本局委託研究建議條文 現 行 規 定 

第 46條： 

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非

營利教育機構及其擔任教

學之人，為授課目的之需

要，得重製、公開演出、

公開上映及再公開傳達他

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前項情形，得於現場授課

之同時，向授課以外場所

正式註冊該課程之人，為

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及再

公開傳達，但以接收該課

程之人不得另行重製、公

開播送或公開傳輸為限。 

第四十四條但書規定，於

前二項情形準用之。 

 

 

第 46條： 

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教

育機構及其擔任教學之

人，為授課目的必要之範

圍內，得重製他人已公開

發表之著作。  

前項情形，在授課過程

中，曾提示著作之內容，

或將著作依第五十五條規

定公開口述、公開上映、

公開演出者，得於授課以

外之場所，對同時接受該

課程之人，為公開播送及

公開傳輸。 

第四十四條但書規定，於

前二項情形準用之。 

第 46條： 

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

擔任教學之人，為學校授

課需要，在合理範圍內，

得重製他人已公開發表之

著作。  

第四十四條但書規定，於

前項情形準用之。 

二、著作權法第 47條之檢討 

問題一：依著作權法第 47條規定所編製之教科書是否有公開傳輸（互

                                                                                                                                                        
律師，智慧局 98 年委託研究報告，頁 59。 



101/6/29 第 21 次修法諮詢會議資料  
 

9 
 

動式傳輸）之空間? 

（一）說明及現行法規定 

    依著作權法第 47條規定所編製之紙本教科書，將其數位版置於

網路上供學生下載使用是否仍有合理使用之適用？按著作權法第 47

條及第 63條第 3項僅就編製教科書者規定得「重製」、「改作」或「編

輯」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及後續「散布」此等教科書之行為得主張

合理使用，並不包括網路上之「公開傳輸」，本局函釋皆明確排除「公

開傳輸」可主張合理使用之空間。6至於現行法下是否有著作權法第

65條第2項合理使用之空間？經本局於100年12月間諮詢顧問意見，

顧問意見認公開傳輸影響甚大，宜修法解決此問題(且須在有限的條

件下，例如限於向註冊學生提供)，不宜逕行主張著作權法第 65條第

2項合理使用。 

（二）各國立法例 

    有關教科書利用他著作之合理使用範圍是否包含公開傳輸，各國

立法例有不得公開傳輸及在一定場所得公開傳輸兩種不同立法模式，

說明如下： 

1.不得公開傳輸 

日本著作權法第 33條及韓國著作權法第 25條第 1項，有關編製教

科書利用他人著作之合理使用規定，均不包括「公開傳輸」。 

2.在一定場所得公開傳輸 

（1）中國大陸的信息網路傳播保護條例第 8條規定，利用他人著作

製作之教科書雖得公開傳輸，但限於向註冊學生提供。 

（2）德國著作權法第 46條編製教科書利用他人著作規定雖亦及於公

開傳輸，然而此公開傳輸之對象，亦限於供學校、非營利之教

育或進修機構、職業訓練機構之教學使用，或供教會使用。 

（三）小結 

                                                      
6
 請參考 98 年 7 月 24 電子郵件 980724 及 100 年 6 月 15 日智著字第 10000056860 號函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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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由於現行著作權法第 47 條第 1 項之利用主體係編製教科

書之人，並非學校、教育機構等，在實際上不容易控制公開傳輸之對

象，若允許著作權法第 47 條第 1 項得公開傳輸，可能有違反公約之

「三步測試原則」之可能。 

（四）本局委託研究建議 

    由於不容易控制公開傳輸之對象，故著作權法第 47條第 1項暫

以不擴及於著作之公開傳輸為宜。7 

（五）本局初步意見 

    同意本局委託研究建議，著作權法第 47條第 1項不擴及於著作

之公開傳輸。 

問題二：著作權法第 47條第 2項有關教學輔助用品部分，是否應限

縮？ 

（一）說明及現行法規定 

    我國著作權法第 47條第 2項規定：「前項規定，於編製附隨於該

教科用書且專供教學之人教學用之輔助用品，準用之。但以由該教科

用書編製者編製為限。」日本著作權法第 33條第 4項限於「教師用

指導書」，其內容不包含教具等教學輔助用品在內，是否應限縮？ 

（二）各國立法例 

    有關編製附隨於該教科用書且專供教學之人教學用之輔助用品

部分，除日本與我國外，均未特別規定。惟依韓國著作權法第 25條

第 1項、德國著作權法第 46條及中國大陸著作權法第 23條規定之文

義觀之，我國著作權法第 47條第 2項所謂「附隨於該教科用書且專

供教學之人教學用之輔助用品｣，以及日本著作權法第 33條第 4項所

謂「教師用指導書」，應屬教科書之範圍而無庸另行規定。 

（三）小結 

                                                      
7參照「國際著作權法合理使用立法趨勢之研究」，研究主持人蕭雄淋律師、幸秋妙律師及嚴裕欽

律師，智慧局 98 年委託研究報告，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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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及日本著作權法針對「附隨於該教科用書且專供教學之人教

學用之輔助用品｣、「教師用指導書」另行規定準用，應係我國及日本

教科書有政府審定制度，屬教科書利用他人著作合理使用規定之要件，

其他國家則無此要件。 

（四）本局委託研究建議 

   有鑑於著作權法第 47條第 4項係採法定授權方式，且著作權法第

第 47條第 2項在我國已施行十年，加以著作權公約對教育目的之使

用，採較寬鬆之態度，此部分似不宜更動，但訂定有關教師用指導書

（如教學手冊等）以外之其他教學輔助用品，其使用報酬率，則得比

照一般合理市價為宜。8 

（五）本局初步意見 

    同意本局委託研究建議不予修正，至於有關教師用指導書（如教

學手冊等）以外之其他教學輔助用品，其使用報酬率是否比照一般合

理市價，俟「著作權法第 47條第 4項使用報酬率｣檢討時一併考量。 

問題三：教育目的之廣播是否擴及到同步網路傳輸或互動式傳輸？ 

（一）說明及現行法規定 

    我國著作權法第 47條第 3項有關教育目的之公開播送，並不包

括網路上之「公開傳輸」，本條規定 81年制定時主要參考日本與韓國

著作權法，惟因數位匯流發展，日本與韓國著作權法有關教育目的之

廣播合理使用規定已擴及至原廣播之同步網路公開傳輸，因此，我國

著作權法第 47條第 3項規定之「廣播」，是否亦應擴大其範圍，及於

網路同步傳輸或互動式傳輸？ 

（二）各國立法例 

1.日本著作權法第 34條規定教育目的之廣播須符合學校教育法令所

規定教育課程之標準，並限於在該廣播之廣播對象地區為自動公

眾送信。而日本著作權法第 34條有關教育目的之廣播，採「法定

                                                      
8參照「國際著作權法合理使用立法趨勢之研究」，研究主持人蕭雄淋律師、幸秋妙律師及嚴裕欽

律師，智慧局 98 年委託研究報告，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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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制」，惟使用報酬之標準，並非由文化廳長官訂定，而係相當

於市場價格之「相當數目」之補償金。 

2.韓國作權法第 25條第 2項係將教育目的之廣播與教育目的之重製、

公開演出及互動式傳輸規定在同一條，要件一致，因此不論同步

網路廣播或互動式傳輸均得主張該條合理使用。韓國著作權法第

25條第 2項亦採「法定授權制」，其使用報酬之標準由主管機關訂

定（韓國著作權法第 25條第 4項）。 

（三）小結 

    日本與韓國立法例主要差異在於：1.日本與韓國著作權法均已將

教育目的之廣播合理使用規定擴及至原廣播之同步網路公開傳輸，但

韓國著作權法更進一步擴大至互動式傳輸；2.日本與韓國著作權法均

採「法定授權制」，惟使用報酬之標準，日本並非由文化廳長官訂定，

而係相當於市場價格之「相當數目」之補償金；3.日本著作權法將教

育目的之廣播（第 34條）與教育目的之重製（第 35條）分別規定，

韓國著作權法則規定在同一條，這是因為日本著作權法第 34條教育

目的之廣播採「法定授權制」，但教育目的之重製（第 35條）係合理

使用，不須支付使用報酬。 

（四）本局委託研究建議 

    我國著作權法第 47條第 3項規定之「廣播」，亦應擴大其範圍，

及於網路的同步傳輸較佳，另有關互動式傳輸，則屬應在著作權法第

46條處理之範圍。另為使實習電台及教育廣播電台等，可能主張依

著作權法第 47條第 3項之學校或教育機構，得以在單純使用報酬糾

紛之情形下，與集體管理團體談判協商使用報酬，此似可採日本著作

權法第 34條之立法例，不由主管機關訂定使用報酬率。9 

（五）本局初步意見 

    建議採韓國立法例，即我國著作權法第 47條第 3項規定應擴大

其範圍，除及於廣播的同步傳輸，亦包括互動式傳輸，但限於機構內

                                                      
9參照「國際著作權法合理使用立法趨勢之研究」，研究主持人蕭雄淋律師、幸秋妙律師及嚴裕欽

律師，智慧局 98 年委託研究報告，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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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上線，且使用報酬標準由主管機關訂之。 

    至於實習電台及教育廣播電台之廣播是否可以主張著作權法第

47條第 3項合理使用？本局函釋認為應與一般非營利電台相同，須

與集管團體洽商授權10，參照日本著作權法第 34條規定教育目的之廣

播須符合學校教育法令所規定教育課程之標準，實習電台及教育廣播

電台如超出學校教育法令所規定教育課程之標準範圍外，仍應取得授

權，本無著作權法第 47條第 3項規定之適用。 

著作權法第 47條具體建議修正條文 

本局建議條文 本局委託研究建議條文 現 行 規 定 

第 47條： 

為編製依法令應經教育行

政機關審定之教科用書，

或教育行政機關編製教科

用書者，得重製、改作或

編輯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

作。  

前項規定，於編製附隨於

該教科用書且專供教學之

人教學用之輔助用品，準

用之。但以由該教科用書

編製者編製為限。  

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或非

營利教育機構，為教育目

的之必要，得公開播送及

在學校或機構場所內公開

傳輸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

作。  

第 47條： 

為編製依法令應經教育行

政機關審定之教科用書，

或教育行政機關編製教科

用書者，於學校教育目的

認為必要之範圍內，得重

製﹑改作或編輯他人已公

開發表之著作。  

前項規定，於編製附隨於

該教科用書且專供教學之

人教學用之輔助用品，準

用之。但以由該教科用書

編製者編製為限。 

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或教

育機構，為教育目的之必

要範圍內，得公開播送他

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前三項情形，利用人應將

第 47條： 

為編製依法令應經教育行

政機關審定之教科用書，

或教育行政機關編製教科

用書者，在合理範圍內，

得重製、改作或編輯他人

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前項規定，於編製附隨於

該教科用書且專供教學之

人教學用之輔助用品，準

用之。但以由該教科用書

編製者編製為限。  

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或教

育機構，為教育目的之必

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公

開播送他人已公開發表之

著作。  

前三項情形，利用人應將

                                                      
10

 請參考 95 年 01 月 23 日智著字第 09500006130 號函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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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項情形，利用人應將

利用情形通知著作財產權

人並支付使用報酬。使用

報酬率，由主管機關定

之。 

 

 

利用情形通知著作財產權

人並支付使用報酬。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使用報

酬率，由主管機關訂之。 

第三項之使用報酬率由雙

方協議定之，協議不成立

時，得依本法聲請調解。 

利用情形通知著作財產權

人並支付使用報酬。使用

報酬率，由主管機關定

之。 

 

 

三、著作權法第 54條之檢討 

問題：試題重製他人著作可否公開傳輸？ 

（一）說明及現行法規定 

    我國著作權法第 54條規定：「中央或地方機關、依法設立之各級

學校或教育機構辦理之各種考試，得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供為試

題之用。但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如為試題者，不適用之。」該條規定並

不包括網路上之「公開傳輸」，然而在數位時代，各種考試，將不限

於在現場考試，對遠距教育而言，以網路舉行考試，亦所常見，因此，

著作權法第 54條規定而作成的試題可否公開傳輸？本局函釋認為依

著作權法第54條規定所作成之試題，如利用上開試題之整體呈現時，

就試題中所含其他人著作部份（被利用之著作），依著作權法第 65條

第 2項所定各項判斷基準審酌，其重製、散布、公開傳輸等行為似仍

有構成合理使用之空間。11 

（二）各國立法例 

1.日本於 2003年修正著作權法第 36條，有關為考試目的而利用他著

作，得為公開傳輸，惟以營利為目的之考試，須支付補償金。 

2.英國著作權法第 32條第 3項規定，為考試目的製作、公開傳輸試

題給應試者或解答試題而為之任何行為，並不構成著作權侵害，

                                                      
11請參考 99 年 04 月 28 日智著字第 09900024500 號函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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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提供試題須充分標示著作來源。 

3.韓國著作權法第 32條為試題目的之重製，尚不及於公開傳輸。 

（三）小結 

    日本著作權法第 36條及英國著作權法第 32條第 3項規定均得公

開傳輸，且均無利用主體之限制，僅有利用目的之限制，較我國著作

權法第 54條規定（中央或地方機關、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或教育機

構）要件寬鬆。 

（四）本局委託研究建議 

    我國著作權法第54條修法時，僅需將重製擴張到公開傳輸即可。

另日本著作權法第 48條第 1項第 3款亦規定，著作權法第 36條第 1

項如其利用慣行明示其出處時，應依其複製或利用之態樣，在方法及

程度上認為合理之範圍內，明示其出處。韓國著作權法第 37條有關

明示出處之規定，包含第 32條為試題目的之重製，故我國著作權法

第 64條，就著作權法第 54條有關考試目的之利用，未規定明示其出

處，似有疏失，未來此一部分似宜明定。12 

（五）本局初步意見 

    同意本局委託研究建議。 

著作權法第 54條具體建議修正條文 

本局建議條文 本局委託研究建議條文 現 行 規 定 

第 54條： 

中央或地方機關、依法設

立之各級學校或非營利教

育機構辦理各種考試，得

重製及公開傳輸已公開發

表之著作，供為試題之

第 54條： 

中央或地方機關、依法設

立之各級學校或教育機構

辦理各種考試，於作為試

題之必要範圍內，得利用

已公開發表之著作，供為

第 54條： 

中央或地方機關、依法設

立之各級學校或教育機構

辦理之各種考試，得重製

已公開發表之著作，供為

試題之用。但已公開發表

                                                      
12參照「國際著作權法合理使用立法趨勢之研究」，研究主持人蕭雄淋律師、幸秋妙律師及嚴裕

欽律師，智慧局 98 年委託研究報告，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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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但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如為試題者，不適用之。 

試題之用。但已公開發表

之著作如為試題者，不適

用之。 

 

之著作如為試題者，不適

用之。 

 

四、著作權法第 55條之檢討 

問題：教師係為學校授課需要而「公開上映」、「公開演出」他人之著

作，是否可以主張著作權法第 55條合理使用？ 

（一）說明及現行法規定 

    著作權法第 46條規定，僅限於為學校授課需要而「重製」他人

之著作，如果教師係為學校授課需要而「公開上映」、「公開演出」他

人之著作，例如教師為教學需要而放映一段影片或一段語言錄音帶等，

無法適用第 46條，僅能適用第 55條或第 65條規定主張合理使用，

惟依本局目前見解著作權法第 55條之「活動中」，係指非經常性、例

行性之活動13，因此學校教學無法主張著作權法第 55條之合理使用。 

（二）各國立法例 

1.日本著作權法第 38條第 1項規定：「不以營利為目的，且對於聽眾

或觀眾亦無收取費用（不問任何名義，因著作物之提供或提示所

受之對價，以下本條同）者，得公開上演、演奏、上映 或口述已

公開發表之著作物。但該上演、演奏、上映或口述，對於表演人

或為口述之人支付報酬者，不在此限。」依日本學者見解，大學

通常之授課而口述教科書，或放錄音帶，係符合日本著作權法第

38條規定。大學教師雖有薪水，且學生須付學費，但此為大學人

力、物力資源提供之對價，而非對著作物提供之對價。14 

2.英國著作權法第 34條規定於教育機構內，任何人得為教學目的表

                                                      
13參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國 97 年 6 月 9 日智著字第 09700049370 號函、96 年 10 月 5 日智著字

第 09600090520 號函之說明。 
14參照「國際著作權法合理使用立法趨勢之研究」，研究主持人蕭雄淋律師、幸秋妙律師及嚴裕

欽律師，智慧局 98 年委託研究報告，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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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演出或上映著作。 

3. 韓國著作權法第 25條第 2項教育目的之合理使用規定包含「重製、

公開演出、廣播、公開傳輸」等行為，惟須支付補償金，但高中

以下之學校不須支付補償金。 

（三）小結 

    日本授課需要而「公開上映」、「公開演出」他人之著作須符合非

營利活動合理使用規定，但英國及韓國均針對授課需要而「公開上映」、

「公開演出」他人之著作另行規定合理使用，與非營利活動合理使用

規定脫鉤。 

（四）本局委託研究建議 

    我國著作權法第 55條規定，「活動中」不宜再排除經常性、例行

性之活動。而我國現行著作權法第 55條，其要件較日本著作權法第

為寬鬆。查日本著作權法第 38條第 1項規定：「不以營利為目的，且

對於聽眾或觀眾亦無收取費用（不問任何名義，因著作物之提供或提

示所受之對價，以下本條同）者，得公開上演、演奏、上映或口述已

公開發表之著作物。但該上演、演奏、上映或口述，對於表演人或為

口述之人支付報酬者，不在此限。」此一規定，對於第一次非營利之

公開再現，僅限於公開上演、演奏、上映或口述，而不包含廣播在內，

此值得為我國立法仿效。蓋限縮非營利之公開再現之要件，方得對「活

動」之解釋，更為寬鬆，不排除經常性、例行性之活動。15 

（五）本局初步意見 

    採參美國、韓國及英國立法例，於著作權法第 46條規定增訂授

課需要而「公開上映」、「公開演出」他人之著作之合理使用規定。至

於著作權法第 55條非營利活動之合理使用規定擬另案討論。 

著作權法第 55條具體建議修正條文 

本局建議條文 本局委託研究建議條文 現 行 規 定 

                                                      
15參照「國際著作權法合理使用立法趨勢之研究」，研究主持人蕭雄淋律師、幸秋妙律師及嚴裕

欽律師，智慧局 98 年委託研究報告，頁 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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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5條另案討論 

第 46條： 

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非

營利教育機構及其擔任教

學之人，為授課目的之需

要，得重製、公開演出、

公開上映及再公開傳達他

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第 55條： 

非以營利為目的，未對觀

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

任何費用，且未對表演人

支付報酬者，得公開口

述、公開上映或公開演出

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非以營利為目的，未對

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

取任何費用，得對已公開

播送之著作為有線公開播

送，或於已公開播送之地

區為公開傳輸。 

  非以營利為目的，未對

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

取任何費用，得以受信裝

置公開傳達已公開播送之

著作。 

以通常家用受信裝置，得

向公眾傳達已公開播送之

著作。 

第一項之利用對象為視聽

著作者，利用人應對著作

財產權人支付使用報酬。

使用報酬率由雙方協議定

之，協議不成立時，得依

本法聲請調解。 

第 55條： 

非以營利為目的，未對觀

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

任何費用，且未對表演人

支付報酬者，得於活動中

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

開上映或公開演出他人已

公開發表之著作。 

 


